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  

 
 
 
 
 

INTERCHINA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國 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202)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的規定而發表。 

 

附件為黑龍江國中水務股份有限公司（「黑龍江國中」）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網頁關於對外投資公告。黑

龍江國中為國中控股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其 A 股於上交所上市。 

 

 

 

 

 

於 本 公 告日 期，執 行 董 事 為 張 揚 先 生、林 長 盛 先 生、朱 勇 軍 先 生 及 張 琛

先 生；而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夏萍女 士、何 耀 瑜 先 生、高明東先 生及傅濤

博士。  



1 
 

证券代码: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11-020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对外投资公告对外投资公告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鉴于湘潭市人民政府希望对湘潭九华示范区供水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实现

投资主体多元化，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有意投资建设经营湘潭九华示范区自来水厂项目。（此前，湘潭九华示范区管理

委员会和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6 月签署《湘潭九华示范区自来水供水特许经营项

目合作协议书》，就投资建设湘潭九华自来水项目做出原则性约定。详见公司

2010 年 6 月 19 日公告。）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中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为发挥各自优势，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

共同出资设立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在湘潭九华示范区除中环水务供水区域外

从事供水项目建设、运营。 

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国中”）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湘

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 2730 万元，持有湘潭国中 18.2%

股权；本公司以货币认缴出资 12270 万元，持有湘潭国中 81.8%股权，为湘潭国

中控股股东。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 2011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湘潭九华示范区自来水厂项目的议案》。 

二、投资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湘潭市富洲路 98 号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亲鹏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园区土地开发与经营（一级土地储备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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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项目建设投资、项目策划、物业管理。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湘潭国中成立后的经营范围

是：自来水生产、供应、销售；给水工程设施的咨询、设计、施工、设备供应、

安装、运营；水处理的科研、开发、利用以及其他与水处理相关的业务（以工商

核准为准）。待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后，湘潭国中将与湘潭九华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湖南省湘潭九华示范区自来水供水项目特许经营权协

议》。湘潭九华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将授予湘潭国中九华示范区自来水厂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或“该项目”）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为该项目具备供水条件

之日起至具备供水条件之日的第 30 个周年日。湘潭国中在特许经营期内投资、

建设、生产、经营规模为 30 万吨/日的湘潭九华示范区自来水厂项目，其中，一

期投资建设包括新建输水管线工程、5 万吨/日净水厂工程和 5 万吨/日原水厂工

程，以及主配水干管工程和相应附属配套设施。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湘潭国中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出资形式 股权比例 

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7,300,000 货 币 18.2%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122,700,000 货 币 81.8% 

合 计 ￥150,000,000  100% 

2、本公司作为投资方的义务 

（1）按照协议之约定履行出资义务； 

（2）依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3）及时提供为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所需要的全部文件、证明，为公司的运营和

发展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4）为公司建设、运营以及自来水安全生产之正常，提供相关技术和人员支持

及服务。 

3、违约责任 

（1）协议各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不履

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违约方违约而使守约方遭受

的任何损害、支出、损失或责任。该赔偿由违约方支付，原则上该赔偿额不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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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根据本协议所能预见到的损害、支出、损失或赔偿。 

（2）由于本协议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

承担违约责任。如出现双方违约，根据各方过错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争议解决方式 

（1）在协议生效后，由于国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政策或法律、法规的修改、

解释而对公司或公司股东的经济利益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则各方应立即磋商，并

尽最大努力做出必要的调整。 

（2）因协议所引起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将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不能协商一致，各方应将争议提交长沙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

则和程序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尽管已诉诸仲裁，

除争议事项外，各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各自的义务。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

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将使本公司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提高公司

的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合资经营协议 

2、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7 日 


	Overseas Regulatory Announcement [C] Cover 2011-5-18.pdf
	600187_20110518_2

